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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特别提示 

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 

二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

（1）现场会议时间：2014年 8月 15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：30。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14 年 8月 14日下午 15:00 至 2014年 8月 15日下午 

15：00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4

年 8月 15日上午 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

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4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5:00-2014 年 8 月 15 日下午 

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现场会议地点： 

3．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4、股权登记日：2014年 08月 11日 

5、出席对象： 

（1）截止 2014 年 8 月 1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

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。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，该代理人可以

不必为公司股东； 

（2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。 

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三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（或授权代表）共计 11人、代表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股份数 125,402,031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.5946%。其中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

会议的股东（或授权代表）6 人、代表股份数 125,390,13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62.5887%。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、代表股份数 11,900 股，占公司股

份总数的 0.0059%。 

 

四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1、《关于公司〈未来三年（2014-201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〉的议案》  

（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5月 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的公告。）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25,400,931 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3,520,80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1%；反对 1100 股（其中，中小股

东 11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 

2、《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—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运营移交项

目投资方案的议案》 

（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7月 2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的公告。）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25,400,331 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3,520,20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86%；反对 1,100股（其中，中小股

东 1,10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；弃权 600

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6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3、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 

（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7月 2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的公告。）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25,400,331 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3,520,20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86%；反对 1,100股（其中，中小股

东 1,10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；弃权 600

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6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4、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 



 

（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7月 2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的公告。）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25,400,331 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3,520,20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86%；反对 1,100股（其中，中小股

东 1,10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；弃权 600

股（其中，中小股东 6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: 李荣、周自杰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出

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

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08月 16日 




